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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 函
地址：600嘉義市西區垂楊路243號
承辦人：羅佳瑩
電話：05-2254603#1271
傳真：
電子信箱：history01@email.cygsh.tw

受文者：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10日
發文字號：嘉女教字第114020057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251001實施計畫.pdf (114A203333_1_10144609704.pdf)

主旨：歷史學科中心參與合辦轉型正義教案示例講座－從牟紹恆

等人的案例看威權統治時代的體制（如附件），請貴校轉

知並鼓勵關心轉型正義議題及人權教育議題融入教學之教

師踴躍報名參加，並請惠予報名教師公(差)假，詳如說

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國教署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歷史學科中心114學

年度工作計畫辦理。

二、旨揭工作坊資訊如下：

(一)活動時間：114年10月1日(星期三)，下午19時30分至下

午21時35分。

(二)活動地點：採線上辦理。

(三)講師：

１、臺中市新民高中歷史科 陳燕琪老師。

２、臺北市立松山高中歷史科 陳詩雯老師。

(四)報名方式：即日起至9月25日(星期四)前，或200人額滿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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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止，不開放臨時報名)。網址：https://reurl.cc

/9n09Gd

三、請貴校轉知並鼓勵關心轉型正義議題及人權教育議題融入

教學之教師。踴躍報名參加，並請惠予報名教師公(差)

假。

正本：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副本：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新課綱行動協作平臺、人權教育資源中心、歷史學科中心(嘉

義女中)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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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教案示例講座－ 

從牟紹恆等人的案例看威權統治時代的體制 

壹、依據： 

教育部國教署人權教育資源中心計畫名稱 114年度工作計畫 

教育部國教署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歷史學科中心 114年度工作計畫 

114 學年度推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轉型正義教材盤點與開發計畫 

貳、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人權教育資源中心－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推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轉型正義教材盤點與開發

計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歷史學科中心－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議題肥皂箱共備社群 

三、 協辦單位：基隆市高中課程發展小組 

臺北市歷史學科平台 

新北市教育局新課綱行動協作平台 

桃園市高中課程發展與精緻教學中心 

新竹縣政府高中課程素養中心 

新竹市高中課程輔導團 

苗栗縣高中輔導團 

臺中市高中學科輔導團 

南投縣精進高中課程中心 

彰化縣高中課程輔導團 

雲林縣高中輔導團 

嘉義縣高中輔導團(嘉義縣高中精進計畫)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新課綱創思教學研發中心 

高雄市教育局十二年國教課程發展團隊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屏東縣高中精進計劃高中輔導團) 

參、 活動內容： 

一、 活動日期：114年 10月 1日（三）19:30－21:30 

二、 活動地點：採線上演講方式進行。 

三、 授課講師：臺中市新民高中歷史科 陳燕琪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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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松山高中歷史科 陳詩雯老師 

四、 招收對象：高級中學－關心轉型正義議題及人權教育議題融入教學之

教師。 

五、 報名方式： 

(一)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9n09Gd  

(二)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9月 25日(星期四)12:00前，或線上 200人，額滿

為止。不開放現場報名。 

(三) 研習時數：全程參與者，核予研習時數 2小時【課程代碼：5213715】。 

六、 聯絡窗口： 

(一) 人權教育資源中心連絡人：鄭逸倫小姐  

1、 網站：https://friendlycampus.k12ea.gov.tw/Humanrights  

2、 信箱：humanrights@tngs.tn.edu.tw  

3、 聯絡電話：06-2131928 #158 

(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聯絡人：吳羽庭小姐 

1、 信箱： areaming531@ntnu.edu.tw  

2、 聯絡電話：02-77491870 

(三) 歷史學科中心聯絡人：羅佳瑩小姐、成瑜小姐 

1、 網站： https://ghresource.k12ea.gov.tw/nss/s/main/p/History   

2、 信箱： history02@email.cygsh.tw  

3、 聯絡電話：05-2254603 #158 

4、 歡迎加入官方 LINE，研習不落勾：@chf7505q   

肆、 課程內容：  

一、 簡介 

本教案以釋字第 129號的討論為基礎，期待能夠藉由此案例的討論過程，

理解戒嚴時期黨國體制的特質。釋字 129號的案由源自於牟紹恆、牟奇

玉兩人的叛亂案。此兩人於民國 55年,被控於民國 34 年間就讀匪僞山東

省棲霞縣上孫家村小學時,參加共匪兒童團，並且未向政府自首，經由

叛亂犯的審判，由軍事法庭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議決釋字第 68 號解釋，

認為其行為仍在繼續狀態中，以叛亂組織罪判其有罪。 

https://reurl.cc/9n09Gd
https://friendlycampus.k12ea.gov.tw/Humanrights
mailto:humanrights@tngs.tn.edu.tw
mailto:areaming531@ntnu.edu.tw
mailto:history02@email.cygs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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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案從轉型正義資料庫的檔案及國家檔案資訊網提供之檔案資料，

理解：臺灣的政治檔案典藏概況及開放應用機制為何？政治檔案如何

幫助我們理解威權統治？從牟紹恆、牟奇玉等人的案情探討中，有哪

些要注意的地方？此判決是否過當？ 

二、 課程表 

時間 課程 講師/團隊 

19:10-19:20 線上報到 

主辦單位行政團隊 
19:20-19:30 開幕式 

19:30-19:50 轉型正義教材開發計劃說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林佳範教授 

臺南女中楊素芳老師 

19:50-21:00 

【教案設計與實踐分享】 

從牟紹恆等人的案例 

看威權統治時代的體制 

新民高中歷史科 陳燕琪老師 

松山高中歷史科 陳詩雯老師 

21:10-21:30 教案示例 QA時間 

主辦單位行政團隊 

21:30-21:35 填寫回饋問卷及簽退 

21:35 結    束 

伍、 其他事項： 

一、 本次講座採取線上模式，報名請填 google信箱或 google教育帳號，並請

核對正確性。 

二、 各校若有信箱系統問題，未收到學科中心錄取通知時，請確認信件是

否進入垃圾郵件信箱。 

三、 已報名並收到錄取通知者，請務必準時參加；工作坊不受理未獲錄取

的老師臨時報名或登入 Meet會議室。 

四、 專題演講上線前準備： 

(一) 錄取老師將收到 meet 連結，請務必準時上線。若當天無法出席，或

將晚到者，請前三天向主辦單位請假。 

https://cve.ntnu.edu.tw/
https://cve.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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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線前請先測試設備，若同時使用電腦及手機，請開啟手機音量，

電腦關靜音，避免嚴重迴音。 

(三) google帳號請顯示中文全名，以方便工作人員登錄您的研習時數。 

(四) 請在安靜不受干擾的空間上線，並先排除走動及處理事務等會干擾

線上聽講的因素。 

(五) 錄取通知提供研習當天 LINE 社群（不會顯示個人 LINE 帳號），當

天於 LINE社群提供線上簽到、簽退網址及時間。 

五、 研習當天： 

(一) 收到錄取通知者，請先加入研習 LINE 社群，請您留意簽到、簽退時

間。請務必於 19：20～19：30上線簽到。 

(二) 為使講師音訊清晰不受干擾，請老師於進入會議室前先關閉麥克風

及攝影機。麥克風請於線上交流或發問時再開啟。 

(三) 請尊重講師的智慧財產權，請勿錄影或側錄，感謝您的配合。 


